关于《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年薪资助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一、总则
为全面落实“盛京人才”战略，着力引进一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高精尖缺人才需求，带动沈阳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海外高端科技创新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根据《沈阳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新修订）》（沈人社发﹝2021﹞19号）有关内容，制定本细则。 
二、申报条件
（一）市级高端外国专家是指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发展我市经济的科学家、科技和经济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创新创业人才。
（二）申报人应为外籍专家，原则上年龄不超过70周岁。申报人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
2.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
4.沈阳市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
（三）申报人应已与申报单位签定年薪合同，合同执行期已满12个月，且合同执行期内，申报人在申报单位累计工作时间超过30天，实际取得年薪3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税）；对于采取远程合作等方式实施的项目，申报单位应提供能证明外国专家工作量的网上工作视频等证明资料。
（四）申报单位为驻沈非外资单位或中资控股单位。
三、申报时间
每年1月份申报上一年度年薪资助项目。
四、管理监督
资助经费按照专家实际取得年薪（含税）30—50万元（含50万元）、50—80万元（含80万元）、80万元以上3个区间，分别按年薪的40％、50％、60％的标准给予资助，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60万元。 
[bookmark: _GoBack]获批资助的申报单位要严格使用资助经费，做到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擅自改变其性质和用途，不得挪用和挤占资助经费，不得超标准、超范围使用资助经费。

★本细则自2021年8月1日起试行，有效期一年。

